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輔具申請表件使用注意事項
壹、輔具申請表請有需求學校逕自填寫使用，內容說明如下：
一、總表(附件1)。

二、檢核表(每位申請學生一份，附件2)。

三、特推會議紀錄(每位申請學生一份，附件3)。

四、輔具申請表，每位申請學生一份，請依檢核表內容填載下列表單：
(一)分肢障、視障及溝通一類，附件4-1-a、附件4-1-b，若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則另附於後。
(二)聽障一類，附件4-2-a、附件4-2-b、附件4-2-c及聽力檢查報告，若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則另附於後。
五、簡式個別化教育計畫(IEP)：由申請學生之IEP資料內摘錄，內容包含：現況能力、學年目標、學期目標，應與申請輔具相關。
六、通報網輔具申請表(有輔具需求之學生均須提出申請；請於通報網提出申請後方可填寫，每位申請學生一份，需列印並核章)。
貳、輔具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對象：通過鑑輔會鑑定於特殊教育通報網上有鑑定文號紀錄之確認生。

二、通報網開放申請時間：每年4-5月間提出申請，依照公文時間為主。
三、審查情形：

(一)所有申請學生皆須備妥上述書面申請資料並寄送至特教資源中心彙整。

(二)需接受現場評估之個案將函文告知評估時間及地點。

(三)跨階段轉銜之個案書面資料由舊校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再由新校上特殊教育通報網提出申請。
(四)輔具申請以媒合特教資源中心現有二手輔具為主，除特教資源中心無法媒合項目且為學生上課必須物品才予以新購。
(五)個人用物品，如矯正鞋、助聽器等請向社會處申請，教育處提供之教育輔具使用場合僅限於學校上課時用，請勿擅自借用給家長供私人用途。


屏東縣         學校/幼兒園     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輔具申請總表

(一)申請對象：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通報之本縣身心障礙學生。

(二)申請學生需檢附表件請見檢核表

(三)輔具類別：申請肢障輔具請填A、溝通-科技輔具請填B、視障輔具請填C、聽

障輔具請填D

(四)班別：特教班請填A、資源班請填B、巡輔班請填C、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者請

填D

填 表 人：　　　　　　　
聯絡電話：　　　　　 　　分機　　   　
	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班別
	申請輔具項目
	輔具類別

	1
	
	
	
	
	

	2
	
	
	
	
	

	3
	
	
	
	
	

	4
	
	
	
	
	

	5
	
	
	
	
	

	6
	
	
	
	
	

	7
	
	
	
	
	

	8
	
	
	
	
	



屏東縣身心障礙學生特殊需求申請送件檢核表

             校名：                     學生姓名：

各類特殊需求申請送件資料一覽表(學校填寫)

	送件資料

申請類型
	1

檢核表
	2

通報網列印輔具申請表
	3

輔具申請

表
	4

特推會議紀錄
	5

簡式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6

鑑輔會鑑定安置同意書影本
	7

其他證明文件(如重大傷病卡、持續就醫相關資料、視力檢查報告)

	輔具(肢障、溝通、視障)
	□
	□
	□
	有則附□
	□
	有則附□
	有則附□

	輔具(聽障)
	□
	□
	□
	有則附□
	□
	有則附□
	有則附□


※填寫人員：                    

各類特殊需求申請送件資料一覽表（特教資源中心審查）

	送件資料

申請類型
	1

檢核表
	2

通報網列印輔具申請表
	3

輔具申請

表
	4

特推會議紀錄
	5

簡式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6

鑑輔會鑑定安置同意書影本
	7

其他證明文件(如重大傷病卡、持續就醫相關資料、視力檢查報告)

	輔具(肢障、溝通、視障)
	□
	□
	□
	有則附□
	□
	有則附□
	有則附□

	輔具(聽障)
	□
	□
	□
	有則附□
	□
	有則附□
	有則附□


※審查人員：                    □資料齊備     □資料欠缺，退件

屏東縣      （國小/國中）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

二、地點：

三、參與人員簽到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主任委員 ( 校長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執行秘書( 主任 )
	特教承辦人

	
	
	

	其他特推會委員：




四、會議內容摘要：


屏東縣     年度特殊需求學生教育輔具(肢障、溝通及視障)申請明細表

本表內容為審查會審核之重要依據，請務必詳細填載，如有相關輔具照片或型錄也請一併提供。

（本表以學生為單位，一位學生請填寫一張申請表）                  填表時間：                    
	學生姓名： 
	學校：

年  班（□啟智□啟仁□啟聰□資源□普通□巡輔□在家）

	所需輔具名稱：（詳細項目請參閱下頁之參考表）



	學生基本功能描述：

身高 :             公分 , 體重 :              公斤 , 年齡:           歲
1.溝通能力--□可以與別人對話  □聽得懂但不會講或口齒不清楚  □無法溝通

2.會自己翻身--□可以翻來翻去  □自己翻一半或協助下會翻身  □都不會

3.會自己坐起來--□可以由躺著自己坐起來  □部分協助下可以坐椅子  □不會坐

4.會自己站起來--□可以自己由坐到站  □扶他/她會站或自己會扶站  □不會站

5.會走路--□獨立行走  □扶他/她會走或自己扶著東西會走  □不會走

6.會自己進食--□可以自己做  □協助下可以做  □不會做

7.會自己如廁--□可以自己做  □協助下可以做  □不會做

8.會沐洗更衣--□可以自己做  □協助下可以做  □不會做

9.目前使用的輔具(多選)--□矯正鞋  □背架  □助行器  □拐杖  □輪椅  □電動輪椅(代步車)  □溝通輔具  □特殊座椅/餵食椅  □洗澡椅/床  □站立架  □電腦特殊軟硬體  □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擴視裝置  □復健/運動器材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
10.身體/肢體狀況描述 :  □變形 , 部位 :              , 描述 :               

	輔具需要原因說明：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正面黏貼

	家長、導師、治療師意見：（請簽章）

	本欄請填寫、黏貼就您所知本輔具相關資料，如照片、可提供之廠商、資料網站、書籍…等。

	


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參考表

	分        類
	設      備      名      稱

	設 備
	一般硬體設備
	電腦、顯示器、電腦桌椅、特製桌椅

	輔 具
	1.擺位輔具
	站立架、揳形墊、側臥板、餵食椅

	
	2.移行輔具
	助行器、輪椅、特製輪椅

	
	3.溝通輔具
	溝通板

	
	4.視障輔具
	盲用電腦、單（雙）點字列表機、擴視機、點字機、導盲器、放大鏡

	
	5.聽障輔具
	FM助聽器

	其 他
	
	



屏東縣     年度學生特殊需求（肢障類、科技溝通類及視障類輔具）

集中評估審核表

	學校：                      學生姓名：                  

	審核結果欄(由審查委員填寫)

	審查委員：

	審查日期：

	建議配發項目：


	評估建議（學生量測尺寸）：


	評估結果

	□通過
	· 核發新輔具, □通過且媒合舊輔具。
	輔具送至學校：

	□不通過
	原因：

	


屏東縣     年度聽障學生遠距麥克風系統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校：______國民   學   年   班 (____幼兒園)
（□啟智,□啟仁,□啟聰,□資源,□普通,□巡輔,□在家)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女

	聽力損失發現之年齡：     歲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聽力較好的耳朵(優耳)
	□右耳，□左耳，□兩耳差不多

	請家長或老師填寫
	□初次申請

	
	□再次申請(前一次申請時間       學年度) 

	
	請勾選或說明再次申請的原因: □原調頻輔具已超過使用年限不堪使用

                           □原調頻輔具已歸還特教中心

                           □原調頻輔具不適用或聽不清楚  

                           □其他                        

	聯絡方式
	老師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電話：              

	請聽力師提供右列文件
	· 交出的項目請打勾。

□1.聽力圖(含未助聽與助聽後的聽閾;電子耳只要交出戴電子耳的聽閾)

□2.戴個人輔具測得的字詞聽辨得分

3.個人輔具(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功能正常以及增益適當的相關文件，

□(1)助聽器:( □實耳測量、□連結器測量、□其他證明文件)，

□(2)電子耳:半年內的電子耳電流圖量測報告(或在表2-2的「功能是  否正常」的欄位填寫電子耳是不是功能正常)

	建議或補充說明
	家長
	學校教師/行政人員
	語言治療師
	相關醫療人員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我的孩子              接受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輔具需求評估等相關支持服務審查會因輔具評估需要，而進行聽語方面相關教育評量或資料蒐集。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育處僅提供「遠距麥克風系統」，學生需自備助聽器或電子耳。
助聽器/人工電子耳背景資料(請聽力師填寫)
聽力師簽名：  　　　　　　　　　  日期：
	耳
	填寫項目
	□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耳內式
	□耳掛式
	□體配式
	□耳掛式
	□體配式

	左
	廠牌
	
	
	
	
	

	
	型號
	
	
	
	
	

	
	序號
	免填
	
	

	
	已使用多久
	年    月

	
	每天使用幾小時
	□8小時以上、□4~8小時、□1~4小時、□幾乎不用

	
	助聽器/人工電子耳之幫助
	□很大、□尚可、□很差、□幾乎沒有幫助

	
	功能是否正常(請務必填寫)
	是□、否□

	
	增益是否適當(請務必填寫)
	是□、否□
	免填

	
	是否屬於DPAI 類型
	□是(Yes)、□否(No)
	

	
	專用FM程式或頻道
	□ FM only______□FM+M______
	□P1 □P2 □P3 □P4

	
	電子耳麥克風與FM的mixing ratio(使用FM的程式)
	免填
	□ 1:1 (50:50)

□ 2:1 □其它_______

	右
	填寫項目
	□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耳內式
	□耳掛式
	□體配式
	□耳掛式
	□體配式

	
	廠牌
	
	
	
	
	

	
	型號
	
	
	
	
	

	
	序號
	免填
	
	

	
	已使用多少月
	年     月
	年    月

	
	每天使用幾小時
	□8小時以上、□4~8小時、□1~4小時、□幾乎不用

	
	助聽器/電子耳之幫助
	□很大、□尚可、□很差、□幾乎沒有幫助

	
	功能是否正常(請務必填寫)
	是□、否□

	
	增益是否適當(請務必填寫)
	是□、否□
	免填

	
	是否屬於DPAI 類型
	□是(Yes) 、□否(No)
	

	
	專用FM程式或頻道
	□ FM only______□FM+M______
	□P1 □P2 □P3 □P4

	
	電子耳麥克風與FM的mixing ratio(使用FM的程式)
	免填
	□ 1:1 (50:50)

□ 2:1 □其它_______


屏東縣     年度學生特殊需求（聽障類）集中評估審核表
	學校：                      學生姓名：                  

	審核結果欄(由審查委員填寫)

	審查委員：

	審查日期：

	建議配發項目：
品項
音靴
電子耳連接線
遠麥接收器
遠麥發射器
其他
數量


	

	評估建議：


	評估結果

	□通過
	· 核發新輔具, □通過且媒合舊輔具
	屏東縣鑑輔委員核章

	□不通過
	原因：

	


     年度特殊教育學生輔具需求申請資料

收件地址：  900 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

      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寄件人姓名：

寄件人所屬學校：

寄件人地址：

聯絡電話：

附件1








附件2








附件3








附件4-1-a








附件4-1-b








附件4-2-a








附件4-2-b








附件4-2-c








郵票黏貼處








